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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成最新增修法規補給站 … 

刑事訴訟法 
民國 109 年 1 月 8 日總統令公布 
民國 109 年 1 月 15 日總統令公布 

第 15 條 
 第六條所規定之案件，得由一檢察

官合併偵查或合併起訴；如該管他

檢察官有不同意者，由共同之直接

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命

令之。 

 
第 17 條 
 法官於該管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一、法官為被害人者。 
 二、法官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

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

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

者。 
 三、法官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

者。 
 四、法官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

之法定代理人者。 
 五、法官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

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

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 
 六、法官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

人或鑑定人者。 
 七、法官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察

官之職務者。 
 八、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第 18 條 
 當事人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聲

請法官迴避： 
 一、法官有前條情形而不自行迴避

者。 
 二、法官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第 19 條 
Ｉ前條第一款情形，不問訴訟程度如

何，當事人得隨時聲請法官迴避。 
Ⅱ前條第二款情形，如當事人已就該

案件有所聲明或陳述後，不得聲請

法官迴避。但聲請迴避之原因發生

在後或知悉在後者，不在此限。 

 
第 20 條 
Ｉ聲請法官迴避，應以書狀舉其原因

向法官所屬法院為之。但於審判期

日或受訊問時，得以言詞為之。 
Ⅱ聲請迴避之原因及前條第二項但

書之事實，應釋明之。 
Ⅲ被聲請迴避之法官，得提出意見

書。 

 
第 21 條 
Ｉ法官迴避之聲請，由該法官所屬之

法院以合議裁定之，其因不足法定

人數不能合議者，由院長裁定之；

如並不能由院長裁定者，由直接上

級法院裁定之。 
Ⅱ前項裁定，被聲請迴避之法官不得

參與。 
Ⅲ被聲請迴避之法官，以該聲請為有

理由者，毋庸裁定，即應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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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 
 法官被聲請迴避者，除因急速處分

或以第十八條第二款為理由者

外，應即停止訴訟程序。 

 
第 23 條 
 聲請法官迴避經裁定駁回者，得提

起抗告。 

 
第 24 條 
Ｉ該管聲請迴避之法院或院長，如認

法官有應自行迴避之原因者，應依

職權為迴避之裁定。 
Ⅱ前項裁定，毋庸送達。 

 
第 25 條 
Ｉ本章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於法院

書記官及通譯準用之。但不得以曾

於下級法院執行書記官或通譯之

職務，為迴避之原因。 
Ⅱ法院書記官及通譯之迴避，由所屬

法院院長裁定之。 

 
第 26 條 
Ｉ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二十四

條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於檢察

官、檢察事務官及辦理檢察事務之

書記官準用之。但不得以曾於下級

檢察署執行檢察官、檢察事務官、

書記官或通譯之職務，為迴避之原

因。 
Ⅱ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及前項書記官

之迴避，應聲請所屬檢察長或檢察

總長核定之。 
Ⅲ檢察長之迴避，應聲請直接上級檢

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核定之；其

檢察官僅有一人者，亦同。 

 
第 38 條 
 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

條及第三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於

被告或自訴人之代理人準用之；第

二十九條之規定，於被告之代理人

並準用之。 

 
第 38 條之 1 
 依本法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

物或抄錄、重製或攝影之閱卷規

則，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 41 條 
Ｉ訊問被告、自訴人、證人、鑑定人

及通譯，應當場制作筆錄，記載下

列事項： 
 一、對於受訊問人之訊問及其陳

述。 
 二、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如未具結

者，其事由。 
 三、訊問之年、月、日及處所。 
Ⅱ前項筆錄應向受訊問人朗讀或令

其閱覽，詢以記載有無錯誤。受訊

問人為被告者，在場之辯護人得協

助其閱覽，並得對筆錄記載有無錯

誤表示意見。 
Ⅲ受訊問人及在場之辯護人請求將

記載增、刪、變更者，應將其陳述

附記於筆錄。但附記辯護人之陳



 

3 

保成最新增修法規補給站 … 

述，應使被告明瞭後為之。 
Ⅳ筆錄應命受訊問人緊接其記載之

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但受訊

問人拒絕時，應附記其事由。 

 
第 46 條 
 審判筆錄應由審判長簽名；審判長

有事故時，由資深陪席法官簽名；

獨任法官有事故時，僅由書記官簽

名；書記官有事故時，僅由審判長

或法官簽名；並分別附記其事由。 

 
第 50 條 
 裁判應由法官制作裁判書。但不得

抗告之裁定當庭宣示者，得僅命記

載於筆錄。 

 
第 51 條 
Ｉ裁判書除依特別規定外，應記載受

裁判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住、居所；

如係判決書，並應記載檢察官或自

訴人並代理人、辯護人之姓名。 
Ⅱ裁判書之原本，應由為裁判之法官

簽名；審判長有事故不能簽名者，

由資深法官附記其事由；法官有事

故者，由審判長附記其事由。 

 
第 58 條 
 對於檢察官之送達，應向承辦檢察

官為之；承辦檢察官不在辦公處所

時，向檢察長或檢察總長為之。 

 

第 60 條 
Ｉ公示送達應由書記官分別經法院

或檢察總長、檢察長或檢察官之許

可，除將應送達之文書或其節本張

貼於法院或檢察署牌示處外，並應

以其繕本登載報紙，或以其他適當

方法通知或公告之。 
Ⅱ前項送達，自最後登載報紙或通知

公告之日起，經三十日發生效力。 

 
第 63 條 
 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

察官指定期日行訴訟程序者，應傳

喚或通知訴訟關係人使其到場。但

訴訟關係人在場或本法有特別規

定者，不在此限。 

 
第 67 條 
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

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銷或變更審

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

檢察官命令之期間者，於其原因消

滅後五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 
Ⅱ許用代理人之案件，代理人之過

失，視為本人之過失。 

 
第 68 條 
Ｉ因遲誤上訴或抗告或聲請再審期

間而聲請回復原狀者，應以書狀向

原審法院為之。其遲誤聲請撤銷或

變更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

裁定或檢察官命令之期間者，向管

轄該聲請之法院為之。 
Ⅱ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消

 

4 

保成最新增修法規補給站 … 

滅時期，應於書狀內釋明之。 
Ⅲ聲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

應為之訴訟行為。 

 
第 71 條 
Ｉ傳喚被告，應用傳票。 
Ⅱ傳票，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住、

居所。 
 二、案由。 
 三、應到之日、時、處所。 
 四、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命拘

提。 
Ⅲ被告之姓名不明或因其他情形有

必要時，應記載其足資辨別之特

徵。被告之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住、居所不明者，得免

記載。 
Ⅳ傳票，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

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簽名。 

 
第 76 條 
 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必要時，得不經傳喚逕行

拘提： 
 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 
 二、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

虞者。 
 三、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

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

之虞者。 
 四、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

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者。 

 
第 85 條 
Ｉ通緝被告，應用通緝書。 
Ⅱ通緝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住、

居所，及其他足資辨別之特

徵。但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不明者，得免記載。 
 二、被訴之事實。 
 三、通緝之理由。 
 四、犯罪之日、時、處所。但日、

時、處所不明者，得免記載。 
 五、應解送之處所。 
Ⅲ通緝書，於偵查中由檢察總長或檢

察長簽名，審判中由法院院長簽

名。 

 
第 88 條之 1 
Ｉ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

查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情況急

迫者，得逕行拘提之： 
 一、因現行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

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 
 二、在執行或在押中之脫逃者。 
 三、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

經被盤查而逃逸者。但所犯顯

係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

者，不在此限。 
 四、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

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

有逃亡之虞者。 
Ⅱ前項拘提，由檢察官親自執行時，

得不用拘票；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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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執行時，以其急迫情況不及報

告檢察官者為限，於執行後，應即

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如檢察官不

簽發拘票時，應即將被拘提人釋

放。 
Ⅲ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依第一項規定程序拘提犯罪嫌疑

人，應即告知本人及其家屬，得選

任辯護人到場。 

 
第 89 條 
Ｉ執行拘提或逮捕，應當場告知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拘提或逮捕之原因

及第九十五條第一項所列事項，並

注意其身體及名譽。 
Ⅱ前項情形，應以書面將拘提或逮捕

之原因通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

其指定之親友。 

 
第 89 條之 1 
Ｉ執行拘提、逮捕或解送，得使用戒

具。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 
Ⅱ前項情形，應注意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之身體及名譽，避免公然暴露其

戒具；認已無繼續使用之必要時，

應即解除。 
Ⅲ前二項使用戒具之範圍、方式、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實施辦

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第 99 條 
Ｉ被告為聽覺或語言障礙或語言不

通者，應由通譯傳譯之；必要時，

並得以文字訊問或命以文字陳述。 

Ⅱ前項規定，於其他受訊問或詢問人

準用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第 101 條之 1 
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下列各

款之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

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

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 
 一、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一百

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之放

火罪、第一百七十六條之準放

火罪、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一之

劫持交通工具罪。 
 二、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之強制性

交罪、第二百二十二條之加重

強制性交罪、第二百二十四條

之強制猥褻罪、第二百二十四

條之一之加重強制猥褻罪、第

二百二十五條之乘機性交猥

褻罪、第二百二十六條之一之

強制性交猥褻之結合罪、第二

百二十七條之與幼年男女性

交或猥褻罪、第二百七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項之殺人罪、第

二百七十二條之殺直系血親

尊親屬罪、第二百七十七條第

一項之傷害罪、第二百七十八

條第一項之重傷罪、性騷擾防

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

罪。但其須告訴乃論，而未經

告訴或其告訴已經撤回或已

逾告訴期間者，不在此限。 
 三、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之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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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人口罪、第二百九十九條之

移送被略誘人出國罪、第三百

零二條之妨害自由罪。 
 四、刑法第三百零四條之強制罪、

第三百零五條之恐嚇危害安

全罪。 
 五、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三百二

十一條之竊盜罪。 
 六、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三百

二十六條之搶奪罪、第三百二

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

項之強盜罪、第三百三十條之

加重強盜罪、第三百三十二條

之強盜結合罪、第三百三十三

條之海盜罪、第三百三十四條

之海盜結合罪。 
 七、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

三十九條之三之詐欺罪、第三

百三十九條之四之加重詐欺

罪。 
 八、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嚇取

財罪、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一

項、第三項之擄人勒贖罪、第

三百四十八條之擄人勒贖結

合罪、第三百四十八條之一之

準擄人勒贖罪。 
 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

條、第八條之罪。 
 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

項至第四項之罪。 
十一、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四條之

罪。 
Ⅱ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前

項情形準用之。 

 
 

第 114 條 
 羈押之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如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

回： 
 一、所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

者。但累犯、有犯罪之習慣、

假釋中更犯罪或依第一百零

一條之一第一項羈押者，不在

此限。 
 二、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後二月未

滿者。 
 三、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

癒者。 

 
第 121 條 
Ｉ第一百零七條第一項之撤銷羈

押、第一百零九條之命具保、責付

或限制住居、第一百十條第一項、

第一百十五條及第一百十六條之

停止羈押、第一百十六條之二第二

項之變更、延長或撤銷、第一百十

八條第一項之沒入保證金、第一百

十九條第二項之退保，以法院之裁

定行之。 
Ⅱ案件在第三審上訴中，而卷宗及證

物已送交該法院者，前項處分、羈

押、其他關於羈押事項及第九十三

條之二至第九十三條之五關於限

制出境、出海之處分，由第二審法

院裁定之。 
Ⅲ第二審法院於為前項裁定前，得向

第三審法院調取卷宗及證物。 
Ⅳ檢察官依第一百十七條之一第一

項之變更、延長或撤銷被告應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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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第一百十八條第二項之沒入

保證金、第一百十九條第二項之退

保及第九十三條第三項但書、第二

百二十八條第四項命具保、責付或

限制住居，於偵查中以檢察官之命

令行之。 

 
第 142 條 
Ｉ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

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

命令發還之；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

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 
Ⅱ扣押物因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

之請求，得命其負保管之責，暫行

發還。 
Ⅲ扣押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

人，有正當理由者，於審判中得預

納費用請求付與扣押物之影本。 

 
第 158 條之 2 
Ｉ違背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一

百條之三第一項之規定，所取得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及其他不

利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但經證

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且該自白或

陳述係出於自由意志者，不在此

限。 
Ⅱ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詢問受拘提、逮捕之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時，違反第九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三款或第二項之規定

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 163 條 
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

得聲請調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據

時，詢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審

判長除認為有不當者外，不得禁止

之。 
Ⅱ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

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

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

職權調查之。 
Ⅲ法院為前項調查證據前，應予當事

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 
Ⅳ告訴人得就證據調查事項向檢察

官陳述意見，並請求檢察官向法院

聲請調查證據。 

 
第 192 條 
 第七十四條、第九十八條、第九十

九條、第一百條之一第一項、第二

項之規定，於證人之訊問準用之 

 
第 248 條之 1 
Ｉ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訊問或詢問時， 

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

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

心理師、輔導人員、社工人員或其

信賴之人，經被害人同意後，得陪

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Ⅱ前項規定，於得陪同在場之人為被

告，或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認其在場，有礙

偵查程序之進行時，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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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8 條之 2 
Ｉ檢察官於偵查中得將案件移付調

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轉

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

復。 
Ⅱ前項修復之聲請，被害人無行為能

力、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

其法定代理人、直系血親或配偶為

之。 

 
第 248 條之 3 
Ｉ檢察官於偵查中應注意被害人及

其家屬隱私之保護。 
Ⅱ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訊問時，檢察官

依被害人之聲請或依職權，審酌案

件情節及被害人之身心狀況後，得

利用遮蔽設備，將被害人與被告、

第三人適當隔離。 
Ⅲ前二項規定，於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準用

之。 

 
第 256 條 
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

書後，得於十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

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

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

議。但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五

十三條之一之處分曾經告訴人同

意者，不得聲請再議。 
Ⅱ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得聲請再議

者，其再議期間及聲請再議之直接

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應

記載於送達告訴人處分書正本。 
Ⅲ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案件，因犯罪嫌疑不

足，經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

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之案件經檢

察官為緩起訴之處分者，如無得聲

請再議之人時，原檢察官應依職權

逕送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再議，並通知告發人。 

 
第 256 條之 1 
Ｉ被告接受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後，得

於十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

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

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 
Ⅱ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送達被告之

撤銷緩起訴處分書準用之。 

 
第 271 條之 1 
Ｉ告訴人得於審判中委任代理人到

場陳述意見。但法院認為必要時，

得命本人到場。 
Ⅱ前項委任應提出委任書狀於法

院，並準用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二

條及第三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但

代理人為非律師者於審判中，對於

卷宗及證物不得檢閱、抄錄或攝

影。 

 
第 271 條之 2 
Ｉ法院於審判中應注意被害人及其

家屬隱私之保護。 
Ⅱ被害人依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

之規定到場者，法院依被害人之聲

請或依職權，審酌案件情節及被害

人之身心狀況，並聽取當事人及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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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人之意見後，得利用遮蔽設備，

將被害人與被告、旁聽人適當隔

離。 

 
第 271 條之 3 
Ｉ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

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

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社

工人員或其信賴之人，經被害人同

意後，得於審判中陪同被害人在

場。 
Ⅱ前項規定，於得陪同在場之人為被

告時，不適用之。 

 
第 271 條之 4 
Ｉ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

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

請，於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

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轉介適當機

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 
Ⅱ前項修復之聲請，被害人無行為能

力、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

其法定代理人、直系血親或配偶為

之。 

 
第 280 條 
 審判期日，應由法官、檢察官及書

記官出庭。 

 
第 289 條 
Ｉ調查證據完畢後，應命依下列次序

就事實及法律分別辯論之： 
 一、檢察官。 

 二、被告。 
 三、辯護人。 
Ⅱ前項辯論後，應命依同一次序，就

科刑範圍辯論之。於科刑辯論前，

並應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

家屬或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

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 
Ⅲ已依前二項辯論者，得再為辯論，

審判長亦得命再行辯論。 

 
第 292 條 
Ｉ審判期日，應由參與之法官始終出

庭；如有更易者，應更新審判程

序。 
Ⅱ參與審判期日前準備程序之法官

有更易者，毋庸更新其程序。 

 
第 313 條 
 宣示判決，不以參與審判之法官為

限。 

 
第 344 條 
Ｉ當事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

服者，得上訴於上級法院。 
Ⅱ自訴人於辯論終結後喪失行為能

力或死亡者，得由第三百十九條第

一項所列得為提起自訴之人上訴。 
Ⅲ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下級法院之

判決有不服者，亦得具備理由，請

求檢察官上訴。 
Ⅳ檢察官為被告之利益，亦得上訴。 
Ｖ宣告死刑之案件，原審法院應不待

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

判，並通知當事人。 
Ⅵ前項情形，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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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9 條 
 上訴期間為二十日，自送達判決後

起算。但判決宣示後送達前之上

訴，亦有效力。 

 
第 382 條 
Ｉ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

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

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未補提

者，毋庸命其補提。 
Ⅱ第三百五十條第二項、第三百五十

一條及第三百五十二條之規定，於

前項理由書準用之。 

 
第 390 條 
 第三審法院於命辯論之案件，得以

庭員一人為受命法官，調查上訴及

答辯之要旨，制作報告書。 

 
第 391 條 
Ｉ審判期日，受命法官應於辯論前，

朗讀報告書。 
Ⅱ檢察官或代理人、辯護人應先陳述

上訴之意旨，再行辯論。 

 
第 394 條 
Ｉ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

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但關於訴訟

程序及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得調

查事實。 
Ⅱ前項調查，得以受命法官行之，並

得囑託他法院之法官調查。 
Ⅲ前二項調查之結果，認為起訴程序

違背規定者，第三審法院得命其補

正；其法院無審判權而依原審判決

後之法令有審判權者，不以無審判

權論。 

 
第 426 條 
Ｉ聲請再審，由判決之原審法院管

轄。 
Ⅱ判決之一部曾經上訴，一部未經上

訴，對於各該部分均聲請再審，而

經第二審法院就其在上訴審確定

之部分為開始再審之裁定者，其對

於在第一審確定之部分聲請再

審，亦應由第二審法院管轄之。 
Ⅲ判決在第三審確定者，對於該判決

聲請再審，除以第三審法院之法官

有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五款情

形為原因者外，應由第二審法院管

轄之。 

 
第 429 條 
 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

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

出於管轄法院為之。但經釋明無法

提出原判決之繕本，而有正當理由

者，亦得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 

 
第 429 條之 1 
Ｉ聲請再審，得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Ⅱ前項委任，應提出委任狀於法院，

並準用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二條

之規定。 
Ⅲ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於聲請再審之

情形，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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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9 條之 2 
 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

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

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

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

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 

 
第 429 條之 3 
Ｉ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

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

調查。 
Ⅱ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

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第 433 條 
 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

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

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

間先命補正。 

 
第 434 條 
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

駁回之。 
Ⅱ聲請人或受裁定人不服駁回聲請

之裁定者，得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

抗告。 
Ⅲ經前項裁定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

聲請再審。 

 
第 454 條 
Ｉ簡易判決，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第五十一條第一項之記載。 
 二、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 

 三、應適用之法條。 
 四、第三百零九條各款所列事項。 
 五、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二十日

內，得提起上訴之曉示。但不

得上訴者，不在此限。 
Ⅱ前項判決書，得以簡略方式為之，

如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

之法條，與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書或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者，得引

用之。 

 
第 455 條之 38 
Ｉ下列犯罪之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

起公訴後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

訟： 
 一、因故意、過失犯罪行為而致人

於死或致重傷之罪。 
 二、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二百

三十一條之 一、第二百三十

二條、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二

百四十條、第二百四十一條、

第二百四十二條、第二百四十

三條、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二

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百

七十五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二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二百八十條、第二百八

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

百九十一條、第二百九十六

條、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

二百九十七條、第二百九十八

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三百

條、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四項、第三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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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第三百三十條、第三百

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

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三百

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三百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

三百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二款之罪。 
 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

項所定之罪。 
 四、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一條至

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之

罪。 
 五、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三十二條至第三十五條、第三

十六條第一項至第五項、第三

十七條第一項之罪。 
Ⅱ前項各款犯罪之被害人無行為能

力、限制行為能力、死亡或因其他

不得已之事由而不能聲請者，得由

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

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

姻親或家長、家屬為之。但被告具

前述身分之一，而無其他前述身分

之人聲請者，得由被害人戶籍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財團

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為之。被

害人戶籍所在地不明者，得由其住

（居）所或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為之。 

 
第 455 條之 39 
Ｉ聲請訴訟參與，應於每審級向法院

提出聲請書狀。 

Ⅱ訴訟參與聲請書狀，應記載下列事

項： 
 一、本案案由。 
 二、被告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或其他

足資辨別之特徵。 
 三、非被害人者，其與被害人之身

分關係。 
 四、表明參與本案訴訟程序之意旨

及理由。 

 
第 455 條之 40 
Ｉ法院對於前條之聲請，認為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

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

命補正。 
Ⅱ法院於徵詢檢察官、被告、辯護人

及輔佐人之意見，並斟酌案件情

節、聲請人與被告之關係、訴訟進

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認為適

當者，應為准許訴訟參與之裁定；

認為不適當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Ⅲ法院裁定准許訴訟參與後，認有不

應准許之情形者，應撤銷原裁定。 
Ⅳ前三項裁定，不得抗告。 

 
第 455 條之 41 
Ｉ訴訟參與人得隨時選任代理人。 
Ⅱ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條、第三十二

條之規定，於訴訟參與人之代理人

準用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至第六款、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

定，於訴訟參與人未經選任代理人

者並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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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5 條之 42 
Ｉ代理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

物並得抄錄、重製或攝影。但代理

人為非律師者，於審判中對於卷宗

及證物不得檢閱、抄錄、重製或攝

影。 
Ⅱ無代理人或代理人為非律師之訴

訟參與人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

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但卷宗

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

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

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

密者，法院得限制之。 
Ⅲ前項但書之限制，得提起抗告。 

 
第 455 條之 43 
Ｉ準備程序期日，應通知訴訟參與人

及其代理人到場。但經合法通知無

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

者，不在此限。 
Ⅱ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各款事

項，法院應聽取訴訟參與人及其代

理人之意見。 

 
第 455 條之 44 
 審判期日，應通知訴訟參與人及其

代理人。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

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

限。 

 
第 455 條之 45 
Ｉ多數訴訟參與人得由其中選定一

人或數人，代表全體或一部訴訟參

與人參與訴訟。 

Ⅱ未依前項規定選定代表人者，法院

認為必要時，得限期命為選定，逾

期未選定者，法院得依職權指定

之。 
Ⅲ前二項經選定或指定之代表人得

更換、增減之。 
Ⅳ本編所定訴訟參與之權利，由經選

定或指定之代表人行使之。 

 
第 455 條之 46 
Ｉ每調查一證據畢，審判長應詢問訴

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有無意見。 
Ⅱ法院應予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

人，以辯論證據證明力之適當機

會。 

 
第 455 條之 47 
 審判長於行第二百八十九條關於

科刑之程序前，應予訴訟參與人及

其代理人、陪同人就科刑範圍表示

意見之機會。 

 
第 457 條 
Ｉ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對應之檢

察署檢察官指揮之。但其性質應由

法院或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

官指揮，或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

限。 
Ⅱ因駁回上訴抗告之裁判，或因撤回

上訴、抗告而應執行下級法院之裁

判者，由上級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

察官指揮之。 
Ⅲ前二項情形，其卷宗在下級法院

者，由下級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

官指揮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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